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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续开展“信用企业”资质认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
北京企业评价协会根据《全国整规办、国资委关于加强行业信用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整规办发[2007]3号)、《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08年—2010年北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京办发(2007)23号]文件精神，自2009年开展“信用企业”资质认定工作以来，已向社会公式了大批优秀信用企业单位，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有效地促进与完善了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进一步增强企业信用意识，提升企业综合素质，倡导诚实守信的经营风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北京企业评价协会决定继续组织开展“信用企业”资质认定工作，并严格按照《北京市信用企业资质认定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要求组织开展工作。
请各单位接到通知后,高度重视,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积极申报。

附件：1、资质认定工作须知；

      2、北京市信用企业资质认定申报书；
3、北京市信用企业资质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4、北京市优秀企业信誉数据库入库资料表。

北京企业评价协会

2010年1月

附件1：

资质认定工作须知
一、认定遵循的原则：

1、企业自愿参加的原则；2、非社会评比的原则；3、失信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或败诉记录）一票否决的原则；4、非终身制的原则。

二、申报企业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开业已满三个会计年度；2、有符合本企业和本行业特点的信用管理制度；3、企业已获得省、直辖市级以上级别相关部门表彰认可；4、企业无失信违法行为和受处罚记录；5、无经营性亏损，经济效益较好（以上各项时效均为近三年）。

三、申报企业应提交下列材料：

1、北京市信用企业资质认定申请书（下载网址：www.beea.org.cn）；2、企业介绍（含企业状况、战略、经营特点、愿景等）；3、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4、本企业上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5、对有资质规定的行业企业所具有的行业资质等级证书；6、其他需要提交的有关证明企业信用的材料。

四、认定工作程序：

1、申报企业学习认定工作内容，开展自我评估。

2、认为符合申报条件企业提交书面申请。

3、资质认定部对申报的企业进行受理，对资料符合基本条件的企业进行初审。

4、对初审合格的企业，在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及相关系统查询申报企业的信用记录。

5、经核查无不良记录、并经公示无异议的企业，由资质认定部提出推荐意见。

6、协会依据上报的推荐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信用企业条件的，及时提出同意认定和命名的意见；对有异议的，应重新进行考核。

7、对决定认定和命名的信用企业，颁发“信用企业”证书。

五、信用企业权益：

1、参加协会主办的其他活动（如北京企业诚信论坛、北京市科技创新奖、北京企业自主创新TOP100等），同等条件下“信用企业”优先入围。

2、对信用企业申办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各种评优评审表彰活动，同等条件下协会可优先在本系统内予以推荐信用企业。

3、在《北京企业评价网》、《北京企评协简报》、《北京企业评价》月刊等上对企业进行公告宣传。
4、获得信用企业资质认定一年后，以后每年可根据企业的信用数据开展信用评级和信用晋级活动。

5、建立北京市优秀企业信誉数据库，及时采集信用企业的市场行为与信誉状况方面的信息，便于外界查询企业信誉记录，有利于企业间合作、招商等。
六、费用：

本次活动企业一律免费参加资质认定工作，对审核评价符合入选条件的企业，由北京企业评价协会颁发“信用企业”资质认定公示证书。
附件2：

北京市信用企业资质认定申报书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企业成立日期
	
	营业执照号
	
	组织代码
	

	法人代表
	
	注册资本
	
	经济类型
	

	企业所属行业
	
	企业职工人数
	
	管理人员数
	

	企业电话
	
	企业网址
	
	E-mail
	

	联系部门
	
	联系电话
	
	传真
	

	联 系 人
	
	担任职务
	
	联系手机
	

	何时通过何种体系认证
	

	2008年产值或销售额
	
	获得利润
	

	2009年产值或销售额
	
	获得利润
	

	市场占有份额
	
	用户满意度
	
	顾客忠诚度
	


	企业近年获得主要荣誉：



	申报企业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北京市信用企业资质认定工作办公室推荐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复制有效，企业如实填写后连同其他资料一并报送。


活动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北京市信用企业资质认定工作办公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17号院2号楼一层

联系电话：010-68701037/1090    传真：010-68701882
联 系 人：马女士         网址：www.beea.org.cn
附件4：

北京市优秀企业信誉数据库入库资料表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盖章）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系人及职务
	
	电  话
	
	传  真
	

	注册资本及币种
	万元
	法人代表
	
	登记机关
	

	营业执照号码
	
	成立日期
	
	企业网址
	

	行业类型
	
	企业规模
	                                          

	人力资源
	总人数、学历、职称（职业资格）情况

	经营范围
	

	企业性质
	1、国有经济  2、集体经济  3、联营经济  4、私营经济  5、股份制经济        6、外商投资经济   7、其它_____

	企业经营财务状况

	上年度产值

（营业额）
	
	年国税纳税额
	
	年地税纳税额
	

	资产负债率
	
	合同履约率
	

	企业资信状况

	名  称
	发证单位
	发证日期

	资质情况
	
	
	

	认证（体系、产品）
	
	
	

	资格认证
	
	
	

	金融机构对企业信用评级情况
	
	

	企业荣誉情况

	荣誉名称
	发证单位
	发证日期

	
	
	

	
	
	

	
	
	


备注：此表可复制、可附页，不参加信用企业资质认定企业亦可免费入库。

北京市信用企业资质认定工作办公室
	   


关于在“守信企业”中开展“信用企业”
资质认定的通知

各接函单位：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过深入开展“守信企业”公示宣传活动，对增强企业的法律意识和信用意识，促进企业诚信经营，树立企业良好形象，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在推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并得到广大企业的积极响应。

然而，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有些工作已不便于政府部门直接开展，如名牌产品的评选、“守信企业”的公示等，将这些有利于企业发展和树形象的工作下放到社会中介组织去开展已是发展趋势。并且按照市场机制推进，真正让“企业是主体、政府作监督、社会来推动”的运作模式也越来越被普遍认可。

在这种背景下，为更好地发挥社团组织在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北京企业评价协会（上级主管部门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业务上接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的指导）决定对已获得“守信企业”荣誉称号并目前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的企业，按照《北京市信用企业资质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和相关文件要求开展“信用企业“资质认定工作。

鉴于贵单位已获得市工商局颁发的  2005年度  “守信企业”荣誉称号，现特诚挚邀请你单位参加“信用企业”资质认定工作。请结合企业自身情况，科学自我评价，本着自愿、不增加负担和符合企业利益的原则，选择是否申请。

 北京市信用企业资质认定工作办公室

二○一○年一月

